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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業簡明月報（民營電業） 

 

和 平 電 力 公 司 

簡  明  月  報 

107 年 6 月份 

編送日期：中華民國 107 年 07 月 03 日 

編送單位：和平電力公司-運轉處 

 

 

 

簡明月報內容 

1.每月供電報告 

2.每月售電報告 

3.每月收支實績比較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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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每月供電報告 

1.營運概況 

 

 Unit 1 Unit 2 Station 

運轉率 96.0% 93.3% 94.7% 

平均負載 632.0MW 630.8MW 631.4MW 

 

2.發（售）電量  

  請參照表 1-2 及 2-1 

 

3.燃料耗用量  

  請參照表 1-4 

 

4.安全存量  

  請參照表 1-4 

 

5.重大營運事件 

  一號機﹕一號機組於 6月 9 日 00:43時機組停機解聯，進行一號機 GGH 

入口煙道膨脹接頭更換作業。機組於 6月 10日 05:21時機組 

併網。 

  二號機﹕二號機組於 6月 16日 01:21 時機組停機解聯，進行鍋爐空熱 

器 A&B台水洗作業。機組於 6 月 18 日 01:40時機組併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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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1 裝置容量 

民國 107年 6月份 

能源別 

電廠/發電站名

稱 

機組別 實績值(瓩) 

較上年同期增減

(%) 

備註 

燃煤火力  和平發電廠 一號機 648,550 0.0  

燃煤火力  和平發電廠 二號機 648,550 0.0  

合計  1,297,100 0.0   

備註： 

1. 能源別欄位，請依照「抽蓄水力、火力（須區分燃煤、燃油、燃氣）、核能、慣常水力（須

區分自有、承攬）、風力、太陽能、廢棄物、沼氣、生質能、地熱、海洋能、其他」類別，

進行填寫。 

2. 機組別欄位，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。 

3. 若為水力電廠或小型電廠，請於備註註明，並免按機組別填報。惟若電廠包含不同能源別機

組，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。 

4.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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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2 發電量 

民國 107年 6月份 

能源別 
電廠/發電

站名稱 
機組別 

毛發電量 廠用電量 淨發電量 自用電量 

備註 實績值 

(度) 

較上年同期

增減(%) 

實績值 

(度) 

較上年同期

增減(%) 

實績值 

(度) 

較上年同期

增減(%) 

實績值 

(度) 

較上年同期

增減(%) 

燃煤火力 和平發電廠 一號機 436,916,000        -3.9 35,117,467            -4.0 401,798,533 -3.9 1,946,486 60.6 
 

燃煤火力 和平發電廠 二號機 423,679,000        -7.3 34,053,533            -7.3 389,625,467 -7.3 1,887,514 55.0 
 

合計 860,595,000       -5.6 69,171,000            -5.7 791,424,000 -5.6 3,834,000 57.8  

備註： 

1. 廠用電量係指發電所內用電，即發電廠因運轉發電機所消耗於各項附屬設備之電能。  

2. 自用電量係指廠商自行生產，使用於發電所之外，所有其他用途的電量，包括生產設備、辦公室、倉庫、其他附屬或輔助設備等（即不含發

電所內用電）。 

3. 能源別欄位，請依照「抽蓄水力、火力（須區分燃煤、燃油、燃氣）、核能、慣常水力（須區分自有、承攬）、風力、太陽能、廢棄物、沼

氣、生質能、地熱、海洋能、其他」類別，進行填寫。 

4. 機組別欄位，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。 

5. 若為水力電廠或小型電廠，請於備註註明，並免按機組別填報。惟若電廠包含不同能源別機組，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。 

6.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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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3 發電設備運作情形 

民國 107年 6月份 

(1)容量因數、可用率、最大出力值 

能源別 

電廠/發

電站名

稱 

機組別 

容量因數 可用率 最大出力值 

備註 

本月份 
一至本月份止 

累計 
本月份 

一至本月份止 

累計 
本月份 

一至本月份止 

累計 

實績值

(%)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

(%)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

(%)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

(%)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 

(%)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 

(%)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燃煤火力 

和平 

發電廠 

一號機 93.6 -3.8 63.3 -17.2 93.6 -3.8 63.3 -17.2 100.0 0 100.0 0  

燃煤火力 

和平 

發電廠 

二號機 90.7 -7.2 80.0 -0.9 90.7 -7.2 80.0 -0.9 100.0 0 100.0 0  

合計 92.2 -5.4 71.7 -9.0 92.2 -5.4 71.7 -9.0 100.0 0 100.0 0  

備註： 

1. 能源別欄位，請依照「抽蓄水力、火力（須區分燃煤、燃油、燃氣）、核能、慣常水力（須區分自有、承攬）、風力、太陽能、廢棄物、沼

氣、生質能、地熱、海洋能、其他」類別，進行填寫。 

2. 機組別欄位，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。 

3. 若為水力電廠或小型電廠，請於備註註明，並免按機組別填報。惟若電廠包含不同能源別機組，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。 

4.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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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發電機組每度的低熱值毛熱耗率（LHV Gross） 

項目 電廠/發電站名稱 機組別 

本月份 一至本月份止累計 

備註 
實績值(千卡/度) 

較上年同期增減 

(%) 
實績值(千卡/度) 

較上年同期增減 

(%) 

汽力機 

和平發電廠 一號機 2,133.1 0.2 2,113.9 0.1  

和平發電廠 二號機 2,068.4 1.1 2,071.3 1.0  

備註： 

1. 機組別欄位，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。 

2. 若為水力電廠或小型電廠，請於備註註明，並免按機組別填報。惟若電廠包含不同能源別機組，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。 

3.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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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4 燃料耗用量 

民國 107年 6月份 

燃煤機組 

項目 單位 
期初 

存量 
進口量 

國內 

採購量 

毛熱值 

(kcal/kg) 

淨熱值 

(kcal/kg) 
使用量 

期末 

存量 
備註 

1.燃料煤

(濕基) 
公噸 

        

2.亞煙煤

(濕基) 
公噸 

 

147,488 

 

380,014 

 

0 

 

6,062 

 

5,759 

 

313,370 

 

214,132 
 

3.燃料油 公秉         

4.柴油 公秉 1,670 0 820 10,500 10,500 442 2,048  

5.其他           

備註： 

1. 燃料耗用量須包含發電機組試運轉期間所耗之燃料量。 

2. 熱值均採加權平均法做計算，並填報低位熱值（LHV）。 

3. 若所用燃料未列於上述，請填報於其他欄位並於備註欄填寫燃料種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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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5 機組停機容量 

民國 107年 6月份 

機組名稱 
停機事由 

(填報代碼) 

本月份 下個月 

停機 

裝置容量 
停機期間 

停機 

裝置容量 
停機期間 

一號機 K6 648,550 
107/06/09 ~ 

107/06/10 無 無 

二號機 K6 648,550 
107/06/16 ~ 

107/06/18 無 無 

備註： 

1. 當機組或電廠遭遇計畫性停機（例如大修）與非計畫性停機（例如機電事故）等非正

常運轉或待機狀態時，需記錄填報。 

 機電事故定義：「發、輸、變設備不論待機或運轉中發生不意之障礙，不能正常啟

用或不能正常運轉而需停用時，一律列為事故。但發現設備運轉情況異常尚可繼續

運轉而不影響設備安全，經主管處轉洽電力調度處同意安排停用檢修者或由電力調

度處安排提前停用檢修者不列為事故，強迫跳脫仍算事故。」 

2. 機組名稱欄位，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。 

3. 停機事由欄位請依下列運轉情況填報代碼： 

 

代碼 運轉情況 代碼 運轉情況 

K 1 併聯 K13 線路工作 

K 2 解聯 K14 指令試運轉 

K 3 待機 K15 電力潮流限制 

K 4 跳脫 K16 外因跳機 

K 5 減載 K17 核一附屬設備全黑、起動氣渦輪機試機 

K 6 檢修，保養 K18 核二附屬設備全黑、起動氣渦輪機試機 

K 7 故障 K19 核三附屬設備全黑、起動氣渦輪機試機 

K 8 竣工試運轉 K20 設備超載 

K 9 乾燥運轉 K21 試運轉 

K10 大修 K22 爐管破 

 K10A 大修逾排程 K23 LNG 用量限制 

K11 單獨運轉 K24 中油 LNG 管路檢修 

K12 線路故障 KK 其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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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6 發電機組之空氣污染排放量 

民國 107年 6月份 

項目 
電廠/發電

站名稱 
機組別 

硫氧化物平均排放量(kg) 氮氧化物平均排放量(kg) 粒狀污染物平均排放量(kg) 

本月份 一至本月份止累計 本月份 一至本月份止累計 本月份 一至本月份止累計 

實績值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燃煤機組 

和平 

發電廠 

U1 175,337.5 18.5 705,033.5 -9.6 128,403.6 11.4 510,847.7 -11.0 21,719.0 -4.7 86,722.6 -23.6 

燃煤機組 

和平 

發電廠 

U2 155,434.6 -2.3 839,454.0 2.3 116,184.5 -0.8 603,656.9 1.6 20,455.0 -2.1 108,470.0 3.4 

備註：機組別欄位，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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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7 發電機組淨尖峰供電能力調整表 

民國 107年 6月份 

機組名稱 出力調整緣由 

機組規劃 機組調整出力 

裝置容量 

（MW） 

淨尖峰出力 

（MW） 

調整次數 

（次） 

淨尖峰出力 

（MW） 

一號機 無 648.55 597.57 9 597.57 

二號機 無 648.55 597.57 6 592.46 

備註： 

1. 調整次數為該機組累計調整次數（含本次），非為當月調整次數。 

2. 機組名稱欄位，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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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每月售電報告 

表 2-1 售予公用售電業之售電量 

民國 107年 6月份 

能源別 

本月份 一至本月份止累計 

實績值(度) 較上年同期增減(%) 實績值(度) 較上年同期增減(%) 

燃煤火力  787,590,000 -5.8 3,697,407,706  -11.2  

合計 787,590,000 -5.8  3,697,407,706  -11.2  

備註：能源別欄位，請依照「抽蓄水力、火力（須區分燃煤、燃油、燃氣）、核能、慣常水力（須區

分自有、承攬）、風力、太陽能、廢棄物、沼氣、生質能、地熱、海洋能、其他」類別，進行

填寫。 

 

 

 

 



12 

三、收支實績比較表 

收支實績比較表 

民國 107年 6月份 

項    

目 

本月份發生數 累計實績數 

實績數 

(A) 

去年同
期 

(B) 

差異 

(A-B) 

實績數 

 (C) 

去年同
期 

(D) 

差異 

(C-D) 

1. 營 業

收入 
1,365,711,118  1,219,139,763  146,571,355  4,884,363,150  5,214,850,608  (330,487,458) 

 電業 

收入 
1,365,711,118  1,219,139,763  146,571,355  4,884,363,150  5,214,850,608  (330,487,458) 

 其他營業 

收入 

0  0  0  0  0  0  

2. 營 業

支出 
722,136,797  594,670,275  127,466,523  3,405,124,432  3,403,316,292  1,808,140  

營 業

成本 
709,682,457  583,446,452  126,236,005  3,327,582,146  3,324,526,081  3,056,065  

營 業

費用 
12,454,340  11,223,822  1,230,518  77,542,286  78,790,211  (1,247,924) 

3. 營 業

收 益

(1-2) 

643,574,321  624,469,488  19,104,832  1,479,238,717  1,811,534,316  (332,295,598) 

4. 稅 前

盈餘 
626,366,838  620,995,744  5,371,093  1,436,212,135  1,785,454,206  (349,242,070) 

備註： 

 

 


